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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文 件 67/2013 號  

（ 於 9 月 12 日 會 議 討 論 )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活 動 修 訂 申 請 ：  

南 區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64 周 年 活 動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尋 求 議 員 通 過 南 區 慶 祝 64 周 年 國 慶 籌 備 委 員 會

（ 下 稱「 國 慶 籌 委 會 」）就「 南 區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64 周 年 」活

動 提 交 的 修 訂 活 動 內 容 、 預 算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配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3 年 7 月 18 日 舉 行 的 第 十 一 次 會 議 上，通 過

預 留 42 萬 元 於 區 內 籌 辦 下 列 慶 祝 國 慶 活 動 ：  

 

-  於 2013 年 9 月 28 日 在 香 港 仔 避 風 塘 舉 行「 南 區 綵 艇 巡 遊 賀 國

慶 」；  

-  由 國 慶 籌 委 會 與 香 港 南 區 各 界 聯 會 於 2013 年 9 月 29 日 在 黃 竹

坑 遊 樂 場 的 硬 地 足 球 場 合 辦「 南 區 慶 祝 64 周 年 國 慶 嘉 年 華 」；

以 及  

-  與「 2013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」（ 下 稱「 區 節 籌 委 會 」）

於 2013 年 10 月 1 日 在 赤 柱 舉 辦 慶 祝 國 慶 活 動 ， 並 在 10 月 份

與 區 節 籌 委 會 合 辦 「 赤 柱 國 際 啤 酒 嘉 年 華 」。  

 

建 議  

 

3.  國 慶 籌 委 會 已 就 以 上 各 項 活 動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及 召 開 會 議，並 開

始 進 行 招 標 及 發 出 活 動 邀 請 函 。  

 



2 
 

4. 因 應 招 標 結 果 及 最 新 進 展，國 慶 籌 委 會 希 望 將 區 議 會 通 過 的 撥

款 分 配 稍 作 修 訂 ， 建 議 修 訂 如 下 ：  

 

「 南 區 慶 祝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六 十 四 周 年 活 動 」的 整 體 宣 傳  

 

-  因 應 報 價 結 果 將 設 計 及 製 作 燈 柱 旗 的 預 算 由 8 萬 元 下 調 至

57,000 元 ， 並 將 海 報 設 計 及 製 作 交 由 「 南 區 綵 艇 巡 遊 賀 國 慶 」

的 承 辦 商 一 併 處 理，以 加 強 成 本 效 益。新 修 訂 的 預 算 詳 情 載 於

附 件 一 。  

 

「 南 區 綵 艇 巡 遊 賀 國 慶 」  

 

-  建 議 由 活 動 承 辦 商 一 併 負 責 國 慶 活 動 的 整 體 宣 傳，包 括 印 製 海

報 及 於 香 港 仔 行 人 隧 道 張 貼 宣 傳 壁 畫 。 (由 於 預 算 有 限 ， 建 議

只 作 單 邊 的 壁 畫 ， 並 保 留 現 有 西 面 的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宣 傳 壁

畫 )；  

-  建 議 將「 整 體 宣 傳 」的 餘 款 悉 數 撥 予「 南 區 綵 艇 巡 遊 賀 國 慶 」；

以 及  

-  因 應 最 新 活 動 需 要 修 訂 此 活 動 的 預 算 細 項、總 申 請 款 額 及 須 預

支 的 金 額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二 。  

 

南 區 慶 祝 64 周 年 國 慶 嘉 年 華  

 

-  將 於 2013 年 9 月 29 日 舉 辦 三 項 活 動：(a)「南 區 國 慶 升 旗 大 會

操 」； (b)「 南 區 城 市 遊 蹤 」； 以 及 (c)「 國 慶 嘉 年 華 暨 戶 外 運 動

推 廣 日 」， 並 將 上 述 項 目 統 稱 為 「 南 區 國 慶 升 旗 大 會 操 嘉 年 華

暨 首 屆 戶 外 運 動 推 廣 日 」；  

-  建 議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「 國 慶 嘉 年 華 暨 戶 外 運 動 推 廣 日」；以及 

-  因 應 上 述 更 改，申 請 修 訂 活 動 名 稱、內 容 及 預 算，詳 情 載 於 附

件 三 。  

 

「 赤 柱 慶 祝 國 慶 活 動 」  

 

-  新 增「 赤 柱 國 際 啤 酒 嘉 年 華 」獲 得 的 贊 助 及 收 入，須 將 預 算 作

相 應 修 訂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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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撥 款 額  

 

-  國 慶 籌 委 會 申 請 慶 祝 國 慶 活 動 的 總 撥 款 額 將 維 持 不 變。修 訂 後

的 活 動 預 算 分 配 如 下 ：  

 

 項 目  預 算 分 配（ 元 ） 

(a) 整 體 宣 傳  57,000 

(b) 南 區 綵 艇 巡 遊 賀 國 慶  173,000 

(c) 南 區 國 慶 升 旗 大 會 操 嘉 年 華

暨 首 屆 戶 外 運 動 推 廣 日  

50,000 

(d) 赤 柱 慶 祝 國 慶 活 動  440,000* 

 總 計 ：  720,000* 

 

* 包 括 預 留 予 區 節 籌 委 會 舉 辦「 赤 柱 國 際 啤 酒 嘉 年 華 」的 30 萬 元 撥 款。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5. 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及 支 持 文 件 第 3 及 4 段 的 修 訂 內 容 及 撥 款 分 配 ，

並 考 慮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一 至 四 的 修 訂 申 請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9 月  

 


